江苏美控机床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债权申报人：

	债权申报材料目录
	份数
	页数
	原件或复印件

	1
	□债权申报表   □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
	
	
	 

	2
	□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  □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律师代理的，应提供所函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个人
	□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律师代理的，应提供律所指派函和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3
	
	
	
	

	4
	
	
	
	

	5
	
	
	
	

	6
	
	
	
	

	7
	
	
	
	

	8
	
	
	
	

	9
	
	
	
	

	10
	
	
	
	

	备注：申报人应确保本次提交的所有债权申报材料与原件一致，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本债权申报材料清单一式两份，债权申报人一份，管理人存档一份。


提交人（签字或盖章）：          接收人（签字）：              在
提交时间：                    接收时间：                  在

债权申报表
	债务人
	江苏美控机床有限公司

	债权人基本情况
	债权申报人名称或姓名
	
	自然人债权人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代理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电话
	

	
	身份证号码
	
	传真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地址
	
	邮编
	

	申报债权总金额

（单位:人民币 元）
	￥：                  
大写：                
	本金
	

	
	
	利息或违约金  （附计算方式）
	

	
	
	其他
	

	债权发生时间
	
	最后一次主张
债权时间
	

	有无财产担保及担保情况
	

	是否属连带债权
	
	连带债权人
名称或姓名
	

	其他需注明的情况（如 涉诉、执行情况及文书）
	

	备注
	1、债权金额的构成，请附计算清单及计算方式；2、申报债权时同时提供债权形成的证据；3、申报人是单位的，请在提交的债权申报资料上加盖单位公章；申报人是个人的，须在申报材料上签字捺手印确认； 4、提交债权申报材料的纸张规格应为A4纸，书写均应使用钢笔或黑色圆珠笔，或直接打印；5、债权申报编号由管理人填写，申报人人无需填写。


债权申报编号 【         】
债权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女士)在本公司任        职务，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法人或其他组织特别授权适用）

委托人：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

联系电话：

在 江苏美控机床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中，兹委托上述受托人担任本单位的代理人，代为处理与该案相关的一切事务。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核对债权（在核对过程中代为承认、变更、放弃债权）；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六条之规定，代为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复议；受领债权分配等。

代理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案件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自然人特别授权适用）

委托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联系电话：

在 江苏美控机床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中，兹委托上述受托人担任本人的代理人，全权代为处理与该案相关的一切事务。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核对债权（在核对过程中代为承认、变更、放弃债权）；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六条之规定，代为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复议；受领债权分配等。

代理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案件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

	申报人名称
	
	债权申报编号
	

	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1、为便于申报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各项文书，申报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

2、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与本案相关的各个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

3、如果送达地址有变更，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地址；

4、如果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相关文书、材料等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自文书、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申报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邮寄送达与电子邮件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为便于申报人受领债权分配款项，申报人应当如实向管理人提供准确的银行账户。管理人根据财产分配方案转入申报人提供的银行账户的款项，视为申报人受领。

	          申报人送达地址
	1、本人确认下列地址为送达地址：

地址：                                            邮编：            在  

收件人：              电话(手机)：                邮箱:            在   

本人指定以下代收人地址为送达地址：

代收人：               与申报人关系：                         在             

地址：                                           邮编：            在  

代收人电话(手机)：                               邮箱:            在   

	申报人银行账户 

（供财产分配使用）
	户名：                                      在
账号：                                      在
开户行及行号：                                    在

	申明和保证
	我已经阅读（听明白）了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送达地址和银行账户是准确、有效的，如有变更将书面告知管理人，同时电话确认管理人已经收到变更信息，否则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

                                     申报人（签字或盖章） ：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申报人填写本表前，应当仔细阅读表中告知栏内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2、申报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的，应当在备注栏中注明。

3、债权申报编号由管理人填写，申报人无需填写。
